平远县2025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

一、一般公共预算调整

（一）收入调整

1.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安排74542万元，合计需调增10352万元，调整后为84894万元，其中：税收收入方面，受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“四税”入库比例调整因素影响，“四税”预算收入需调整10352万元，调整后的税收收入为42552万元；非税收入方面，暂无调整。
2.上级补助收入年初预算安排179909万元，因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增加，需调增2210万元，调整后为182119万元。

3.上年结余年初预算安排66114万元，结算对账后需调减3823万元，调整后为62291万元。

综上所述，合计需调增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8739万元。（详见附表1、附表2）

（二）支出调整

受今年预算实际执行进度、新体制改革“四税”收入上解基数等因素影响，合计需调增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8739万元。（详见附表3）

具体调整方案如下：

1.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调增4568万元，主要是全县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经费及税务局人员经费缺额支出增加。 

2.公共安全支出调增6万元，主要是社区矫正工作经费增加。

3.教育支出调增14万元， 主要是民办代课教师补助县级配套资金增加、全县干部教育培训费按实调减。
4.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调减9万元，主要是党史研究室印刷相关费用按实核减。
5.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调增1049万元，主要是职业年金补缴调增、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上级配套缺额资金调增。
6.卫生健康支出调增157万元，主要是拖欠企业账款缺额资金增加。

7.节能环保支出调减9万元，主要是高新区委托第三方费用节约按实核减。

8.城乡社区支出调减356万元，主要是垃圾场经费增加、双创工作经费减少。

9.农林水支出调增2053万元，主要是增加灾后农田基础设施重建项目、村级保障市级配套缺额部分调增、百千万工程专项资金增加。
10.交通运输支出调增345万元，主要是新增公路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经费、热柘镇CH13水波形拱桥建设项目资金。
11.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调减5766万元，主要是矿业权出让专项经费调减、平远县耕林空间治理工作专项经费增加。
12.粮油物资储备支出调减10万元，主要是县级储备粮油费用、粮食安全监督检查经费减少。

13.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调减1246万元，主要是平远县巨灾指数保险减少、广东省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项目基层防灾工程县级配套部分增加。
14.上解支出调增7942万元，主要是新体制“四税”收入上解基数增加。
（三）调整后收支平衡情况

经过调整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和支出总计分别由年初的391669万元增加到400408万元，增长2.23%，调整后预算结余与年初预算结余保持不变。

二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

（一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调整

1.政府性基金收入年初预算安排22668万元，需调减4073万元，调整后为18595万元，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减收等。

2.专项债务转贷收入年初预算安排0万元，因上级下达新增专项债券资金，需调增46900万元，调整后为46900万元。

3.上年结余年初预算安排9907万元，结算对账后需调减600万元，调整后为9307万元。
综上3项，合计需调增政府性基金总收入42227万元。（详见附表4）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调整

受新增专项债券资金列支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专项增加、城乡征地拆迁补偿经费减少等因素影响，合计需调增政府性基金总支出42227万元。（详见附表5）

（三）政府性基金预算平衡情况

经过调整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和支出总计分别由年初的34527万元增加到76754万元，增长122.3%，调整后预算结余与年初预算结余保持不变。

三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年初预算安排12040万元，受国有资产盘活处置不达预期等因素影响，合计需调减收入2083万元，调整后为9957万元。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年初预算安排12040万元，受国企改革费用按实核减等因素影响，合计需调减支出2083万元，调整后为9957万元。

调整后预算结余与年初预算结余保持不变。（详见附表6、附表7）
四、政府性债务变动情况
（一）新增债券情况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1月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转贷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债〔2025〕8 号）、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5月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转贷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债〔2025〕30号）、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5月下旬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转贷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债〔2025〕33 号）、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7月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转贷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债〔2025〕46 号）、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3月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指标的通知》（粤财债〔2025〕22 号）、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5月下旬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转贷指标的通知》（粤财债〔2025〕34 号）、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7月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转贷指标的通知》（粤财债〔2025〕47号）、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8月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转贷指标的通知》（粤财债〔2025〕63号），上级下达我县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转贷资金65681万元，其中一般债券0万元，再融资债券18781万元，专项债券46900万元。

（二）政府性债务变动情况

2025年，地方政府债务期初余额708354万元，2025年当年新增债务65681万元，偿还债务18781万元，债务余额755254万元，对比年初余额增加46900万元，增长6.62%。



